109年法務部矯正署辦理毒品防制基金業務計畫
執行成果報告

1、 業務計畫名稱：矯正觀護社區預防毒品防制計畫
計畫項目：
(1) 補充矯正機關毒品處遇個案管理人力資源計畫
(2) 科學實證毒品處遇模式實施成效評估與策進研究計畫
2、 中央主辦機關：法務部(矯正署)
3、 [bookmark: _Hlk66646739]計畫總經費：30,277千元
(人力資源計畫：29,105千元；策進研究計畫：1,172千元)
4、 實際支用經費總額：24,568,244元
(人力資源計畫：2,339萬6,374元。策進研究計畫：117萬1,870元)
5、 執行概況：(請依各計畫項目分別填列)
(1) 補充矯正機關毒品處遇個案管理人力資源計畫
1. 業務面
本案109年進用46名個案管理師，除3所外役監獄、金門監獄、綠島監獄及明陽中學外，其餘44所矯正機關各分配1名，臺南監獄分配2名(含明德戒治分監1名)。
鑑於毒品施用者的問題常具有高度複雜性，可能伴隨其他疾病共病、人際及家庭關係受損或甚至影響工作職業能力，需透過個案管理提供整合性協助。依本署「科學實證之毒品犯處遇模式計畫」，協助矯正機關主要承辦人推動毒品犯處遇及社會復歸轉銜等業務，說明如下：
(1) 協助推動個案管理。(如協助建立個案專卷、控管個案進入處遇期程並了解處遇執行情形、依個案需求協助建議調整處遇、協助個案於相關科室處遇之橫向聯繫等。)
(2) 協助掌握個案社會復歸轉銜相關需求及轉介事宜。(如協助轉介機關內相關科室或人員，以連結衛政、社政、勞政及更保等相關資源。)
(3) 協助處遇課程執行、師資聯繫、課程調整及精進事宜。
(4) 協助毒品犯處遇經費核銷及成果報告編撰等事宜。
(5)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2. 109年度46名個案管理人力進用情形分析(以統計109年12月進用人力為基準)
(1) 人力續任比：經統計自108年3月陸續進用46名，截至109年底仍續任者計31名；再新進者計15名。另109年底個案管理人力擬再續任至110年者計40名，預計即將新進任用者計6名，如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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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力性別比：經統計男9名；女37名，如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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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力學歷比：經統計碩士9名；學士37名，如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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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力證照比：經統計無專業特殊證照38名；具專業特殊證照8名(包含：護理師3、就業服務乙級技術士2、資訊1、教師證1、心理師1) ，如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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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個案管理人力學歷(系所別)分析：經統計社工12、心理9、商管6、犯罪5、教育4、醫護3及其他7。具心理、社工及犯罪等相關專業科系者達26名，占全體個案管理人力57%，如下圖示。

(6) 個案管理人力年齡分析：經統計 21~30歲區間計22名為最大值，其次為31~40歲區間，如下圖示。

3. 經費面
(1) 「補充矯正機關毒品處遇個案管理人力資源計畫」核定總預算數為新臺幣(以下同) 29,105千元，合計請撥經費數為24,036千元（第1次請撥14,536千元，第2次請撥9,500千元），實際支用經費總額為2,339萬6,374元，繳回賸餘款639萬626元。
(2) 計畫用人經費項目，包含臨時人員薪資、加班費、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費+職業災害保險費)、就業保險費、工資墊償基金提繳費、健保費、勞工退休金、年終獎金、年終獎金補充保費、資遣費預備金等項目。
(3) 本項計畫之累計實支數占預算數80.38%，本項計畫執行率未達百分之九十說明如下：
A. 為擇優取才及人力穩定，108年初編列預算原規劃109年46名個管人力薪資、加班、勞健保等相關費用均以「碩士」年資第2年編列，惟於109年初統計實際進用38名學士、8名碩士；本署109年規劃個管人力薪資待遇調整案，經參考其他部會或地方政府有關臨時人員待遇調整相關規定，均以服務滿1會計年度始調整薪資，本案個管人力最早始於108年3月底進用，爰本(109)年度未能按原先規劃進行調整。
B. 另109年編列46名個管人力資遣費1,800千元，惟實際資遣人數計 2名，111年擬修正編列3名臨時人員資遣費。
C. 109年加班費每人編列10小時，實際發放加班費未達編列數，111年擬參考實際加班時數調整。
(4) 本案計畫之申請依毒品防制基金補助作業要點之規定須年年提報，由基金管理會審查，並經立法院議決及總統公布後辦理。惟如計畫未通過基金管理會審查，或立法院年度預算審議結果有所刪減，則依「勞動基準法」之相關規定辦理人員資遣。截至109年12月31日止有2筆資遣費支出。
(5) 另計畫係第2年用人，惟進用人員絕大多數依勞基法之特別休假日數有3~7日，惟業務尚單純，少有加班之事實，如有加班亦多以補休方式辦理，僅少數人力有申請支給加班費。
4. 參與相關研討會或教育訓練情形
(1) 統計46名人力於109年出差參與內、外部毒品研習/督導/訓練課程次數：累計247次，平均每名約6次(無條件進位)。
(2) 統計46名人力於109年出差參與內、外部毒品相關會議次數(研討會/觀摩會計入此欄)：累計129次，平均每名約3次(無條件進位)。
(3) 以臺南看守所之個案管理師為例(參與相關研討會、教育訓練及相關單位舉辦之聯繫會議計21次)，列表如下：
	序號
	日期
	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1
	109年01月21日
	臺南市政府
	109年度臺南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第一次網絡聯繫暨諮詢會議。

	2
	109年02月14日
	法務部矯正署
	109年毒品暨酒駕收容人處遇研習班。

	3
	109年03月23日
	臺南市政府
	109年臺南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第一次工作聯繫會議。

	4
	109年05月27日
	臺南市政府
	珍愛生命守門人暨網癮戒治種子培訓研習營。

	5
	109年06月22日
	臺南市政府
	109年度臺南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第二次工作聯繫會議。

	6
	109年07月21日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109年度臺南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專業知能精進教育訓練。

	7
	109年07月23日
	臺南市政府
	109年度臺南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第三次網絡聯繫會議。

	8
	109年07月24日
	法務部矯正署(法務部矯正署高雄戒治所主辦)
	「毒品暨酒駕犯處遇督導」第一階段處遇知能講師課程。

	9
	109年08月13日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
	109年度強化社會安全網暨新世代反毒就業服務計畫區域聯繫會議。

	10
	109年08月14日
	法務部矯正署(法務部矯正署高雄戒治所主辦)
	「毒品暨酒駕犯處遇督導」第二階段專業工作團體督導。

	11
	109年08月21日
	法務部矯正署(法務部矯正署高雄戒治所主辦)
	「毒品暨酒駕犯處遇督導」第三階段實務案例個別督導研析。

	12
	109年08月24日
	法務部矯正署高雄戒治所
	109年矯正署南區毒品暨酒駕犯處遇人員政策講座暨綜合座談會議。

	13
	109年08月29日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109年臺南市替代治療專業人員繼續教育訓練。

	14
	109年09月21日
	臺南市政府
	109年度臺南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第三次工作聯繫會議。

	15
	109年10月23日
	臺南市政府
	109年度臺南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第四次網絡聯繫會議。

	16
	109年10月26日
	法務部矯正署
	109年專輔人力進用法規暨毒品犯處遇研習班。

	17
	109年10月27日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109年度臺南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專業知能精進教育訓練。

	18
	109年11月26日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女子監獄
	法務部矯正署109年度科學實證之女性暨少年毒品犯處遇觀摩會。

	19
	109年12月09日
	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
	109年度藥酒癮個案出矯正機關轉銜合作聯繫會議。

	20
	109年12月11日
	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雲林監獄
	109年度科學實證之毒品犯處遇及復歸轉銜矯正機關觀摩會。

	21
	109年12月28日
	臺南市政府
	109年度臺南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第四次工作聯繫會議。


5. 效益評估：
(1) 有別於矯正機關各類教化人員必須兼辦各類業務，個案管理師係以專責協助辦理毒品犯收容人處遇業務之目的進用，能落實毒品犯個案管理工作，並優化處遇效能。個案管理師透過不同角度與身份與收容人晤談，提升收容人參與處遇課程意願，同時提高團體課程執行效果。
(2) 統計46名個案管理師於109年執行毒品防制效益數據：
A. 統計評估篩選施用毒品犯進入毒品處遇進階課程人數4917人。
B. 統計個案管理師協辦個案研討會及課程檢討會計403次。
C. 統計個案管理師針對進入毒品處遇進階課程之毒品犯進行個案晤談計2947人。
D. 統計個案管理師針對進入毒品處遇進階課程之毒品犯進行個案晤談4432人次
(3) 另外，不同專業背景之個案管理師，可進一步提供與其專業領域相關之處遇服務，例如：有護理師經歷者，提供精神疾病、HIV、懷孕藥癮個別評估與衛教；有社會工作經歷者，更能提供個案復歸社會之諮詢與協助。
(4) 個案管理師於矯正機關內之毒品犯處遇所扮演之角色發展穩定後，亦逐步與社會復歸轉銜相關單位建立起密切的合作關係，未來對於後續社區轉銜服務之連續性將可逐漸提升。
6. 將「毒品暨酒駕犯處遇督導制度」首推展於督導各矯正機關運用毒品防制基金進用個案管理人力
(1) 為督導各矯正機關辦理毒品防制基金進用個案管理師之執行概況及效益評估，以朝向毒品犯個別化處遇發展，爰指定「毒品暨酒駕犯處遇督導制度」政策、研究規劃組之委員(心理處遇專業人員)提供本案相關回饋與建議，俾推展運用毒品防制外，亦作為提供基金政策規劃之參考以及研析各矯正機關執行情形等概況。
(2) 因應45所矯正機關自108年3月起進用46名個案管理人力，109年皆已提交辦理毒品防制基金業務計畫執行成果報告。依本署109年4月8日法矯署醫字第10906000330號函辦理，委由「毒品暨酒駕犯處遇督導制度」各組委員提供「109年辦理毒品防制基金業務計畫執行成果報告」-督導執行情形與建議表。
(3) 檢附附件：委由矯正機關心理及社工督導計11名針對45所機關運用基金進用46名人力情形提供「109年辦理毒品防制基金業務計畫執行成果報告」-督導執行情形與建議表(本署彙整45件，茲以臺北監獄1件為例)。
(4) 矯正機關毒品犯處遇於進用個案管理師之前後差異：
	業務項目
	進用前
	進用後

	學員篩選
	有意願者或管教人員安排
	以「毒品犯受刑人評估表」之風險高低指數篩選學員，增加處遇之效能。

	與學員互動
	較無互動
	關心學員上課狀況、互動增加，利於課程推展。

	處遇課程
參與
	較少
	能積極隨班參與、拍照等，觀察學員當下反應並加以記錄，作為檢討依據，以利後續課程進行。

	師資聯繫
	弱
	有較充足之時間與師資溝通、討論處遇課程之進度及時程規劃。

	師資接待
	弱
	能協助師資到機關後上課前的接待與進出戒護區的引導。

	個案專卷
	無建立個案專卷
	毒品處遇主要承辦人常有假釋、類進處遇等其他教化行政業務，無暇兼顧。個管師能建立個案專卷，有效管理。

	教育訓練
課程
	準備較
不充足
	有效協助辦理教案及課程紀錄，準備較充分完備。

	教師課程
調整
	較不靈活
	協助調度課程，靈活度佳。

	個案處遇之執行狀況
	掌握度較差
	對個案處遇情形掌握度高，利於彈性調整處遇方式。

	與場舍聯繫
	功能較弱
	能即時了解與處理個案於場舍或課程的問題。

	橫向聯繫
	較差
	與各科室有較多的時間溝通以加快行政流程。

	與四方連結單位聯繫
	弱
	有利與各社會資源之聯繫溝通，如：醫療機構、就業服務中心、毒防中心。

	與學員家屬
聯繫
	弱
	活動前，能有專人電話聯繫家屬以確認出席人員並提醒活動當天應注意之事項。

	與出監收容人
聯繫
	弱
	收容人出監後較不樂意再接觸管教人員，透過個管師聯繫有較佳效果。

	對個案及家屬提供的服務
	少
	個管師與個案進行結案訪談，視其情況提供轉銜服務將更為周全。


7. 建議事項：
各矯正機關對於個案管理師進用後，對於毒品犯處遇業務之推展，均認為係不可或缺之重要角色，非常感謝法務部毒品防制基金管理會支持。惟渠等對於本項計畫是長久抑或短期，有不明確、不穩定感，也稍微影響其投入程度。未來將持續善用個案管理師發揮專業，並持續爭取長期穩定之用人方式及合理人力，以利推展矯正機關毒品犯處遇業務。
8. 附件：（辦理成果或照片）以臺中女子監獄及臺南看守所為例，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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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收調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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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多元處遇戒毒班後測及結業

	[image: C:\Users\05221\Desktop\IMG_1089.jpg]
協辦及參與個案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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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及參與成效評估檢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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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整合性藥癮治療計畫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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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女性暨少年毒品犯處遇觀摩會

	撰寫晤談紀錄並建置個案專卷[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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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出監前毒品受刑人之就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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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出所前評估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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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討會-網絡單位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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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討會-工場主管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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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檢討會1
	課程檢討會2


(2) 科學實證毒品處遇模式實施成效評估與策進研究計畫
[bookmark: _GoBack]委託研究成果報告公開於政府研究資訊系統(GRB)，檢附研究成果摘要。
個案管理人力學歷(系所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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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 9 年 法務 部 矯正署 辦理毒品防制基金業務計畫   執行成果報告     一、 業務計畫名稱 ： 矯正觀護社區預防毒品防制計畫   計畫項目：   ( 一 )   補充矯正機關毒品處遇個案管理人力資源計畫   ( 二 )   科學實證毒品處遇模式實施成效評估與策進研究計畫   二、 中央主辦機關： 法務部 ( 矯正署 )   三、 計畫總經費： 3 0,277 千元   ( 人力資源計畫： 2 9 , 105 千元 ；策進研究計畫： 1 ,172 千元 )   四、 實際支用經費總額： 2 4,568,244 元   ( 人力資源計畫： 2 , 339 萬 6, 374 元。 策進研究計畫： 1 17 萬 1,870 元 )   五、 執行概況： ( 請依各計畫項目分別填列 )   ( 一 )   補充矯正機關毒品處遇個案管理人力資源計畫   1.   業務面   本案 10 9 年進用 46 名個案管理師，除 3 所外役監獄、金門 監獄、綠島監獄 及明陽中學 外，其餘 44 所矯正機關各分配 1 名 ，臺南監獄分配 2 名 ( 含 明德戒治分監 1 名 ) 。   鑑於毒品施用者的問題常具有高度複雜性，可能伴隨其他疾 病共病、人際及家庭關係受損或甚至影響工作職業能力，需 透過個案管理提供整合性協助。依本署「科學實證之毒品犯 處遇模式計畫」，協助矯正機關主要承辦人推動毒品犯處遇 及社會復歸轉銜等業務，說明如下：   (1)   協助推動個案管理。 ( 如協助建立個案專卷、控管個案進 入處遇期程並了解處遇執行情形、依個案需求協助建議 調整處遇、協助個案於相關科室處遇之橫向聯繫等。 )   (2)   協助掌握個案社會復歸轉銜相關需求及轉介事宜。 ( 如協 助轉介機關內相關科室或人員，以連結衛政、社政、勞 政及更保等相關資源。 )  

